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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

内容概要

为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用》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参与编写。这些法官大多参与了司法解释
的起草、调研，对于条文的历史沿革、起草背景、理论依据以及所欲解决的实践问题都有着清晰和准
确的理解，他们撰写的解释应该来说是兼具权威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
在体例结构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条文理解与释义，侧重于从与公司法、合同法、物权
法等相关规定的对比中，理解相关条文的主要内容、理论背景以及实务问题。二是法规链接，即附上
条文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以便于读者检索。三是部分裁判文书或典型案例。有些条文后附有生效
的裁判文书，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文书；有些并未附有相关案例，或者是因为这些条文是相对
比较新的规定，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未涉及；或者某些条文主要是宣示性规范，并不一定伴随有司法
实践。就此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
用》在体例处理上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但不论如何，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便于读者尤其是法
官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深入地阐释条文的精髓，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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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用前言  第一条  外资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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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质押合同的效力  第十四条  实际投资人请求股权确权的处理  第十五条  实际投资人的权益保护  第十
六条  名义股东根本违约的处理  第十七条  实际投资人向外商投资企业直接主张权利纠纷的处理  第十
八条  名义股东所持股权价值升值的法律后果  第十九条  名义股东所持股权价值贬值的法律后果  第二
十条  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恶意串通的法律后果  第二十一条  虚假报批引发的股权争议的处理  第二十二
条  港、澳、台、侨投资企业参照适用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的溯及力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与其他司法解
释的关系附录一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新闻发
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解读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2001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2001年7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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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995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 
(2001年4月12日)附录三  再审申请人广东省中大中鑫投资策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民事再审裁定
书  再审申请人陈永嘉与再审被申请人黄铭洲委托投资纠纷一案再审判决书  再审申请人邓国灯与再审
被申请人邓国光、安溪国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资纠纷一案再审裁定书  上诉人陆亚斌、霍国昌与被
上诉人中山市蓝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纠纷一案终审判决书  上诉人陈有金、黄星铧与被上诉人柯
继照涉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终审判决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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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是企业原合同、章程及其修改协议、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后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以及企业董
事会关于投资者股权变更的决议，因为股权转让导致企业章程、董事会成员等方面的变更，构成重大
变更，所以有必要董事会作出决议，对其予以确认。三是投资者股权变更申请书。审批行为属于应申
请而为的行为，该申请直接启动报批程序。就书面材料审查而言，实质审查义务指的是审查机关必须
就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担实质调查和验收的义务，此种义务并不限于对法律规定的必要材
料进行简单审查，其还必须就该材料的真实性穷尽各种调查手段，包括进行实地勘验；而形式审查义
务则是指审查机关仅就当事人所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盖有公章、当事人是否签名
等）进行审查。就合同审批而言，实质审查既不可行，也不适当地加重了审批结果的责任；既不符合
审批行为的性质，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从实践操作的层面看，审批机关所为的审查多是
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因此，应认为合同审批以形式审查为原则。讨论合同审批的审查方式为形
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只有认为审批进行的是实质审查，才能将审批作为确
权依据；反之，如认为合同审批系形式审查，则审批顶多具有权利推定的作用，而不具有确权功能。
另一方面，在审批机关责任的承担上，如认为审批属于实质审查，则审批机关应对其审批行为承担严
格责任，一旦出现错误审批，其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反之，如认为系形式审查，则当事人负有提
供真实材料的义务，当事人应对其不实申请承担相应的责任。总之，根据责权利相一致原则，形式审
查意味着审批机关负有相对较轻的审查义务，相应地，审批机关的责任也相对较轻，审批的效力也相
对较弱；反之，在实质审查场合，审批机关负有较重的审查义务，其承担的责任也相对比较严格，审
批的效力也相对比较强。四、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的审查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审批机关已对合同进
行了审查，则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即可直接援用，即便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也应通过行政复议
或行政诉讼程序，先撤销行政审批，而不能直接认定合同的效力。此种观点混淆了审批机关对合同所
作的审查与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所作的审查，放弃了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利于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保护，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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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用》由中国法制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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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工作需要了解外资企业法律法规，通过阅览本书，帮助我理清了不少问题，期待《外商投资企
业解散与清算司法解释》的出台。
2、还没看完，法条占了好大一部分页数，不实惠啊。
3、就是很期待（二）
4、给同事买的，书送来的时候挺好，也挺快的
5、虽然书面有点尘土，但是质量很好！！谢谢！！
6、信息量比较大，看了以后很有启发，也有较大的帮助。但是，价格实在是辣手啊~~就算打折以
后55元还是感觉辣手啊~~~其中还有很多页是法条~~~要不是急着用真的很难下手~~
7、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案例书
8、最高法院民四庭编辑的法律实务书，与实践贴合较为紧密，不过，近年来，最高院编著的司法解
释理解与适用越来越贵了，鄙视一下。
9、真的权威i
10、最高院法官的观点，很有指导作用
11、对我很有帮助,推荐给做律师的朋友
12、在预计时间到达，质量不错，书太厚，得慢慢看
13、对现在的外资企业复杂性业务有很好指导作用
14、书的解析非常详细，还附有案例判决书，唯一的缺点是案例判决书中将代理人全部删除不提。
15、该书对初级律师的工作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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